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澄清公告  

 
本公告由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願刊發，
以回應今日香港若干新聞（「該新聞」）。  
 
該新聞報導本集團目前管理的一支基金（「該基金」）的個別有限合伙人聲稱，
其中包括，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轉讓其於大連一塊土地之權益予該基金（「該轉
讓」）構成了該基金的關聯方交易；及該基金之管理失當。  
 
有關該新聞報導之主張，本公司就此澄清如下：  
 
1.  該轉讓之完成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該基金相關的約束性文件，包括中華

人民共和國法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載之有關關連交
易之規定。該轉讓之購買價格依據獨立第三方之評估及經公平磋商後協定，
該轉讓之完成符合該基金相關的程序；  
 

2.  本公司認為，任何與該基金有關人士如果認為其權益被侵犯，完全可以通過
法律途徑解決；及  
 

3.  本公司高度重視企業管治實踐及採納高標準的商業道德及誠信準則。本公司
保留對任何方故意散佈危害本公司聲譽的錯誤或未經證實信息的行為採取法
律行動之權利。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 2014 年 5 月 15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丁國其先生、
秦學棠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閻焱先
生、張化橋先生及張彤先生。  


